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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報名表
準備相關文件

依交換學校要求
繳交所需之文件

交換學校進行評選

薦送至交換學校進行評選

複選

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審議小組

申請資料送國際事務處彙整

獲交換學校錄取者進行辦理簽證、機票等事宜

!申請者備齊申請文件持「學生赴國外大學修習學分
申請表」向所屬系所申請，經系、院主管檢核，於
規定限期送國際事務處彙辦。

!申請人數如超過薦送名額，國際事務處將依本校國
際化推動委員會議通過之排序辦法執行薦送排序。

!薦送同學的申請文件將以快遞送至交換學校，交換
學校有權評選本校薦送學生。

!交換學校將通知國際事務處或學生是否錄取，國際
事務處將再另行通知學生。

交換學校發出錄取信，
確認錄取成為交換生。


